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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城口县限额以下扶贫项目

按一事一议方式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城口县限额以下扶贫项目按一事一议方式实施管理办法》已经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13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12日
城口县限额以下扶贫项目按一事一议方式

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渝财农〔2012〕477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基〔2013〕23号）和《中共城口县委、城口县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保2017年脱贫“摘帽”的实施意见》（城委发〔2015〕12号）精神，结合城口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单个投资金额在100万元及以下且业主为乡镇（街道）的农村基础设施扶贫建设项目。

第三条  项目实施方式，除技术难度较大需专业工程队承建的项目外，统一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基〔2013〕23号）文件规定的一事一议办法，实行先议后筹、先筹后补、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推进扶贫项目的实施，既可以资金支持，也可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实物补助。

第二章   项目的审批
第四条  项目申报和确定。按扶贫项目主管部门围绕帮助贫困户解决“八难”、贫困村实现“八有”的目标下发的项目申报指南，由乡镇（街道）统筹规划、筛选排序、分项把关，上报县扶贫项目主管部门初审后提交县政府审批确定。
第五条  项目调整。实施中如确有特殊情况、不可抗力等造成的项目调整，应按照乡镇（街道）申请、县批准的规范程序予以调整。
第六条  项目下达。项目批准后由县财政局按照扶贫项目主管部门和县财政局联合下达的项目计划，安排资金到乡镇（街道）。

第三章   项目的实施
第七条  项目实施方式。项目实施原则上由村支“两委”或村民小组，组织村民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自建；对技术难度大要求高的项目，确不能由村民自建的，可根据《城口县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投资小额项目发包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城府发〔2015〕39号）精神，由乡镇（街道）通过直接发包方式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施工单位承建；严禁以乡、村、组（社）干部名义承包或变相承包建设项目。
第八条  项目公示制度。项目实施村要将项目资金来源、建设内容、建设标准、施工单位、竣工验收和服务承诺等一律公开公示，已建成的项目应在项目所在地的村民小组设置醒目的标识和公示牌，设置县项目主管部门监督电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第九条  档案管理。乡镇（街道）必须加强项目档案管理等基础工作，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建设财务收支（含预决算）、建设前后图片等相关原始资料搜集归档，由项目所在乡镇（街道）统一规范管理。
第四章   建成项目后期管护
第十条  建立健全绩效考评机制。建立项目实施、验收、项目决算审计制度和项目绩效评价制度，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监督、检查，根据项目审批的建设规模、标准、内容，对建设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严格控制评审决定的财政预算投资规模。
第十一条  资产移交。项目建设完成并验收合格后，必须按照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将该项资产（或设施）移交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会计登记入账。

第十二条  后期管护。乡镇（街道）要督促指导村建立健全已建成项目运行管护的长效机制，落实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人，保证项目正常运转。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按照村规民约成立相关协会，落实后期管护、运行维修责任。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明确职能职责。县扶贫项目主管部门负责项目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监督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审核、竣工验收、绩效考评等；乡镇（街道）负责组织扶贫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实施过程的日常监管和竣工工程的检查验收，项目实施资料的审核、搜集、立卷归档和保存。乡镇（街道）是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监督的责任主体；村支“两委”负责严格落实民主议事和项目资金公开公示制度，充分保障村民民主理财小组，项目质量监督小组和当地群众对扶贫项目行使监督权，落实好建成项目的后期管护责任。
第十四条  由县扶贫攻坚工作专项监督办公室牵头，负责项目的督导和重点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对精准扶贫工作组织不力、工作不实、敷衍应付、违反程序等现象的，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对项目主管部门和乡镇（街道）项目建设实施工作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并启动行政效能监察。如因资金管理不规范、落实不到位，造成挤占挪用、骗取套取财政资金；因管护责任不落实，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建成项目投入浪费；因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各级干部和个人故意刁难，推迟工程进度，造成项目无法完工；因资料收集不齐全、档案管理不规范，造成项目无法跟踪问效的，要严格追究项目主管部门、项目施工单位和所在乡镇（街道）及村支“两委”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实效。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县扶贫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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